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113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地點：會議室 
會議性質：系務會議 
主    席：賴主任  鴻裕                                      記錄： 
出席人員：賴鴻裕、林耀東、鄒裕民、黃政華、簡士濠、沈佛亭、劉雨庭、莊雅惠、 

許良境、皮宏偉、高培慈 
列席人員：洪振芳、徐秋美、鄒采蘋、研究生代表鄭惠心、系學會代表黃榆媗、 

毛崴竑、陳柏彣 
休假研究：彭宗仁 

請    假：張家銘、林政賢 

議程 

一、主席報告： 
1. 出席人數：本系專任教師現有 14 人，本次會議應出席人數為 13 人(1 人休

假研究)。目前出席 11 人，已達過半之法定開議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2. 本次會議有 8 個議案。 

二、確認前次系務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通過。  

 
三、系務工作報告 

1. 113 學年度寒假轉學生報到 2 年級 6 名。 
2. 113 學年度起，本系碩士班考試招生不採筆試，改為審查及面試，114 學年

度計有 19 位報名，已於 2 月 13 日完成面試，預計錄取 6 名。 
3. 新聘教師進度報告：本系新聘專任教師流程因候選人得票率均未達 50%同

意，本次甄選中止，另擇期重新刊登徵才公告。 
4. 本系於 114 年 1 月 21(二)~1 月 24 日(五)辦理兩梯次興興相惜計畫-高中生環

境生態營隊，非常感謝林政賢老師(環境資源與資訊領域)及許良境老師(環
境化學與污染防治領域)參與此二梯次的授課，預計 115 年為環境微生物與

生態及土壤肥力與植物營養等二領域教師參與。 
5. 農資院 2 月 19 日辦理「農業公費生相關措施」說明會，相關資料如附件

1、附件 2。 
6. 經費報告。 
7. 圖書及溫室。 

(1)新學期開始溫室 C 區公共區可開始申請 使用申請表 尙有 2 床空位。 
(2)圖書每年編列 10 萬元購買書籍，有需要的師長請至 3C11 找洪先生。 
 

四、系務發展、學生輔導、公共事務、大型儀器管理小組、國際事務小組；溫網室管

理委員會、系課程委員會；系安全官；研究生代表；系總幹事報告： 
系務發展小組(召集人：沈佛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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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小組(召集人：劉雨庭)：無。 
系課程委員會(召集人：系主任)：無。 
公共事務小組(召集人：皮宏偉)：無。 
大型儀器管理小組(召集人：莊雅惠)：無。 
系安全官(沈佛亭)：無。 
國際事務小組(召集人：林政賢)：無。 
溫網室管理委員會(召集人：系主任)：無。 
研究生代表：預計 3 月 11 日上午拍攝畢業照，敬邀各位老師出席。  
系學會： 
1.系學會擬辦理校外教學參訪，行程表如附件 3，敬邀各位老師一同出席。 
系主任裁示：地天泰獎助金補助遊覽車一台及講師費、土調補助遊覽車一台。 
2.近期有多項活動如大環盃(台南)、大土盃(桃園)、大地盃(嘉義)，請問是否能申

請補助? 
系主任裁示：往年沒有補助前例(因每項盃賽不一定所有系隊都會參加，參賽日期

也不一定是同一天)，今年先試行補助遊覽車一台(僅補助一項盃賽，參加人數須

達 30 人以上)，其餘視情況由地天泰獎助金補助；單獨系隊參賽不補助。 
 

五、議案討論 
(一)、 審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名單。(系辦公室) 

說明：論文題目及口試委員名單如下，請審查。 
姓名 論文題目 口試委員 
黃○明(博) 
 

利用農業殘留物作為

永續且有價值的材料

有效去除污染物 

劉雨庭教授 
鄒裕民教授 
簡士濠教授 
薛涵宇教授 
許正一教授(台大農化系) 
王尚禮教授(台大農化系) 

林○邦(碩) 
 

藉由氧化流動反應器

模擬紫外光及大氣條

件下水合鐵礦與三價

鉻的氧化還原趨勢 

劉雨庭教授  
鄒裕民教授  
江博能研究員(臺大實驗林管理處) 
許良境助理教授  
卓宴琳助理教授(中山大學海洋環境

及工程學系) 
決議：同意上列論文題目及學位考試委員名單。  
執行情形：黃○明已完成口試，林○邦待確認口試時間後相關資料送註冊組。 

 
(二)、 研究生申請選修大學部課程計入畢業學分案。(系辦公室) 

說明： 
1.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規訂定辦理：研究生因課業需要，除本系所基本應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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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外，得經授課教師同意後，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該課程如需計入畢業學

分，須經指導教授及系、所、學位學程相關會議通過，但以六學分為限。 
2. 本次申請件共計 1 件。 

姓名 指導教授 申請科目(學分) 
林巧軒 皮宏偉 土壤微生物生態 (3)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相關資料已送註冊組辦理。 
 
  

(三)、 114 學年度專題討論授課教師分配。(學生輔導小組) 
說明：113 學年度專題討論授課教師分配如下，下屆大三(112 學年度入學)導師

為劉雨庭、高培慈、許良境，請討論 114 學年度分配。  
研究所 上學期 劉雨庭、高培慈、簡士濠、鄒裕民 

下學期 張家銘、許良境、莊雅惠、沈佛亭 
大學部 下學期 林耀東、黃政華、林政賢、皮宏偉 

決議：因林耀東老師 114 學年度擬休假研究，114 學年度專題討論授課教師分

配如下： 
研究所 上學期 簡士濠、鄒裕民、皮宏偉、林政賢 

下學期 張家銘、莊雅惠、沈佛亭、彭宗仁 
大學部 下學期 劉雨庭、高培慈、許良境、黃政華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四)、 本年度設備費之分配使用案。(系辦公室) 
說明： 

1.本年度系上分配設備費預算為 1,024,000 元，目前因開學在即以及溫室實

驗進行，已先行支用購置多孔素瓷板 2 片 36,000 元(15BAR 土壤壓力滲水

實驗鍋用)、RO 機 36,750 元(溫室實驗用)，共支 72,750 元，餘 951,250
元，先予敍明。  

2.去年欠款先行購置大四教室投影機 1 台，金額為 43,000 元(估價單如附件

4)。  
3.去年 9 月大學部教室 1 樓 B 區走道區入口電視螢幕損壞(原設定由系學會

自行維護相關資訊)，因無經費購置暫停用，擬於今年購置，所需經費為

24,000 元(估價單如附件 5)。  
4.擬更新大二及大三教室電腦主機，此 2 間教室電腦較其他教室老舊，分別

為 109 及 110 年購置，所需經費 56,000 元(估價單如附件 6)。  
5.微生物學生實習預計擬標案購置桌上型無菌操作台 8 台(水平式 6 台、垂直

式 2 台)，所需經費 543,440 元(估價單如附件 7)。  
6.尚欠款土壤調查試驗中心經費 156,344 元(113 年汰換大學部教室課桌，交

換經費)。 
7.以上所述經費如通過，所餘設備費為 128,4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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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五)、 系網頁版本更新案，請討論。(系辦公室)  
說明： 

1.因應政府對資通安全加強管理，計資中心對其極為重視，113 年底施做弱

點掃瞄，發現系網頁存在漏洞，需要系上自行洽商修補。  
2.因系網頁於 108 年建置迄今已逾 5 年，原網頁版本程式語言是 5.6.4，惟現

已更新到版本 8，是以版本需要升級才能進行漏洞修補，計資中心建議必

須修改，修改完畢會再進行弱點掃瞄複檢。  
3.系辦洽請原設計廠商估價，網頁架構不變，進行前、後台網站版本升級，

經費為 4 萬元整，估價單如附件 8。 
決議：同意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六)、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客座人員案。 
略。 
 

(七)、 請討論本系學士班課程規劃。(系課程委員會) 
說明： 

1.系課程委員會於 1 月 24 日召開會議，會中討論本系校外實習自我評鑑改

善計畫議案如下。 

議案三：請討論本系校外實習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說明：1.因本系有假期實習課程，教育部於去年開始請有校外實習之校

系進行校外實習自我評鑑，本系自我評鑑報告書如附件 3，教育

部書面審查報告如附件 4。 
2.依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32203179 號函有關大學校院辦理

「111 學年度大學校院實習課程書面審查」改善作業一案，必須

於 114 年 3 月 17 日前提報「推動大學校院實習課程書面審查作

業-自我改善執行成果」報告書；依本校時程規劃，系所需於 114
年 2 月 7 日前將自我改善執行成果報告書並上傳至校外實習評

鑑專區。 
3.本系書面審查自我改善執行成果報告書草稿如附件 5，擬訂定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手冊草稿如附件 6。 
決議：1.若修正假期實習學分數將影響學生畢業條件，預計於系務會議

提案討論。 
2.修正本系書面審查自我改善執行成果報告書草稿如附錄 1，訂

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手冊草稿如附錄 2。 
2. 請討論是否修正本系假期實習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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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本系假期實習為必修課程，課程設計為不增加本系學生畢業學分，鼓勵學

生進行校外實習，因此仍維持 0 學分。 
2.未來校外實習相關評鑑比照系所評鑑由教師共同撰寫。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八)、 評鑑委員名單推薦案。(系辦公室)。 
說明： 

1.有關受評單位繳交自評報告書至學院各系需於 4 月 22 日前上傳至系所評

鑑專區填報 10-12 位評鑑委員推薦名單資料（含會議紀錄上傳），「自評

訪視委員推薦名單表(空白)」如附件 9。 
2.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已提送 114 年 2 月 14 日教學單位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通過，預定將提送 114 年 3 月 26 日 470 次行政

會議審議後施行，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1)有充分高等教育評鑑經驗之副教授以上大學教師。(修法後明訂職級) 
(2)刪除「宜優先推薦具備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培訓之評鑑訪

視委員資格者」的要求(國內評鑑機構已無公告該項資格)。 

擬辦：通過後上傳名單至評鑑專區。 
決議：通過如附錄 1，請系主任及鄒老師協助確認。 
執行情形：於 114/4/18 完成上傳。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下午 1 時 50 分。 
 

 


